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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中国高官被海外法庭判有罪 

     

数名中国高官被海外法庭判有罪 
自 2001 年 7月起，罗干、曾庆红、李岚清、周永康

等数名中共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 在海外被起诉，多

名已被判有罪。2001 年 12 月,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

定湖北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虐杀法轮功学员有罪；2003

年 7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因监督

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被美国北加州联邦法庭认定有罪。 

    一个管教科长的困惑         
[明慧网2003年10月16日]我是某监狱监区管教的

科长，自打年初我们监区关进几批炼法轮功的，我就感

到很疲惫。因为上面要我们天天攻坚、搞转化[注：指强

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我们就上手段，为了要转化率、

不管手段是温柔的还是残忍的只要转化就行。我们主管

狱长对我们说：“我不管他冤不冤，来到这里就是犯人，

绝食的就硬灌，出事我负责”。有些警察冲锋在前，充当

着打手的角色。  

刚开始我也很积极，认为这些人跟政府对着干就应

该受到惩罚。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了解，干警们

在一起闲谈时普遍都有一个反映：这些人除了不认邪外，

样样都好。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认邪呢？我觉得应该弄明

白这个事。我首先找到一个大学生，他妻子也是大学生，

两人都被劳教，剩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家里。我问他，

大学生怎么还炼法轮功？他说，有很多大学生，还有很

多硕士、博士炼法轮功。炼法轮功的人多了，江 XX 就恐

慌了，这个社会难道还怕好人多吗？我无言以对。 

大学生我说不过，我就找文盲，可这个老兄更耿直

说：我原是我们当地的臭无赖、药篓子。一年吃药看病

的钱比吃饭的钱都多，村里的负担钱、农业税什么的我

都不交，村干部到我家要，被我骂得狗血喷头，我也成了村里的钉子户。有病乱投医，别人说炼法轮功能好病，我

就跟着炼起来。没想到慢慢的病真的好了，也知道了炼这个功得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做一个越来越好的

人。一想这些年也真对不住村上，就主动到村里交农业税、负担费、出义务工。村干部非常惊讶说：太阳怎么从西

边出来了！99 年江××打压法轮功，我非常不理解,法轮功这么好怎么说成邪的呢？我也到北京讨个说法,没想到说

法没讨来，倒讨了几年徒刑。我们村干部都保我，保也没用。唉！这个社会完了，好歹不分了。 

又找了几个，都能讲出一些让人心动的故事来。那么把这些人往哪里转化呢？臭无赖通过炼功都变成了好人，

我们再给他转化回去？！ 

 
【明慧网 2003 年 11 月 8 日】江泽民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魁祸首，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

一切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是江ｘｘ一手策划的。2002 年 3 月长春电视台出现插播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后，我
在一发廊偶然听到一女警察说自己连续三天值班没回家了，别人问，为什么？她说；“春节前公安内部传达江ｘｘ的
命令，如发现法轮功学员散发传单，可开枪，打死算白打。”她说：“就是看见了，谁敢开枪啊，口头传达的，没有文
件，没有依据，真打死人了，谁承担责任啊。到时候，老江不承认了，倒霉的不得是我们警察吗！现在可好，你老江
不是让开枪吗，法轮功还不光是发传单了，还上电视演了呢。”女警又接着说，“老江把事闹大了，折腾我们天天抓人，
值班。这不都是他老江发话开枪惹的吗？这老江不下台，成天整法轮功，我们就得跟着折腾。”别人问:真抓吗？她说；
没办法，这几天都是天天抓人。 

江泽民在海外被以“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10 月 5 日讯】 

 亲爱的中国人民，你们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

查国际”）是于2003年1月成立的国际性机构，

目前已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澳洲设有分部，

致力于追查海内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相

关组织和个人，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追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场发生在中

国大陆的对上亿法轮功民众的镇压完全出自

于江泽民个人的意愿，在江授意下所建立的

“610 办公室”全面控制了所有与法轮功有关

的事务，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挥系

统和执行机构。这个不具任何法律依据的组织

在性质上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相似，江

泽民本人和“610 办公室”应对在镇压过程中

普遍发生的致死、致残、酷刑、任意拘禁、罚

款、劳教、判刑等非法行为负主要责任。 

调查表明，继续维持这场镇压的最大受益

者是江泽民个人。鉴于江因迫害法轮功而直接

获取了大量的个人和家族的权利经济利益，“追查国际”

也将在世界范围彻底追查江氏家族及 610 骨干成员所贪

污盗窃的国家资产，和一切不法商业活动。促请相关各国

政府冻结没收江氏家族和参与迫害的贪官污吏在海外所

有不法资产，以补偿受其迫害的广大中国人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二战已过去几十年了，可犹太

人仍在追查当年迫害他们的凶手，并一个个将他们送上法

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有血债的责任人被逮捕，判

刑甚至被处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起的起诉迫害元凶

江泽民的行动,正在全世界迅速推进。 

江泽民在多个国家面临“群体灭绝罪”、“酷

刑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自2002年10月起,

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的法轮功学员相继在

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将江泽民告上法庭。澳大利亚、

加拿大、瑞士、德国、爱尔兰、英国等国的法轮功

学员也正在积极与各国律师联络，起诉江泽民。 

    法轮功学员表示，对江泽民的起诉,是以法

律手段追究其对法轮功血腥镇压的法律责任。促

使江泽民集团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江泽民在国际上被告上法庭的消息，已通过

各种渠道流向中国民间。一些官员开始“留后

路”，并私下整理、收集有关“文件”，以证明

自己“无辜”，是被迫执行江氏及“610”办公

室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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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候，老江不承认了，倒霉的不得是我们警察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心生一念  天地尽知 

 
▲广东雷州市公安局伍宏湛常组织指挥抓捕大法

弟子，今年 10 月 1 日，伍宏湛和妻子、儿子、刑警队长

陈志培、司机等 5 人前往广西旅游出车祸，伍和陈当场

毙命，其妻重伤，几天后死去，儿子脑痴呆现还住在医

院。自己做恶多端得恶报, 还害了妻儿。 

▲李伍生，男，四川省营山县朗池镇镇政府工作人

员。其人迫害大法弟子手段极其恶劣：毒打怀孕女大法

弟子、绑架大法弟子进洗脑班、指使恶人毒打大法弟子。

一大法弟子家属问其为何打人，他叫骂：“连你也要打！”

此人于 2001 年４月骑摩托车时撞墙死亡。 
    ▲从《长春日报》2003 年 6 月 1日的报导中得知，

长春市净月公安分局农大派出所原教导员葛明，99 年

7.20 以后，追随江××疯狂镇压法轮功及法轮功弟子。

两年中经他手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案件就有 96 起，作恶多

端。今年 1月 3 日葛明突发脑溢血，一直“人事不省”，

应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黑龙江省尚志市苇河林业局恶警宋建成，曾

在2000年冬，私自闯入民宅，将一女大法弟子绑架，

并劳教一年。女大法弟子当时正在哺乳期，幼小的

生命无人照料。前不久，宋建成遭到恶报，他的妻

子有了身孕，生出来的是个死胎！ 

    ▲葛洲坝水利发电厂人武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刘习

武，从 99 年 7.20 以来，肆无忌惮地猖狂迫害拘捕法轮

功学员，辱骂大法师父，污蔑法轮大法,将发电厂职工赵

凤菊等十多名大法弟子先后送进拘留所、湖北沙洋劳教

所、武汉洗脑班残酷迫害。经常狂言说他从来不信善恶

有报。可是,2003年 10 月 4 日遭遇车祸，当日死亡。 

     ▲贵州中八劳教所是贵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

营, 10 月 30 日上午，一车干警与大客车相撞，车上 21

名干警全部受伤，老百姓说，作恶多端迫害好人，必遭

天报。 

       行恶者赶快悬崖勒马! 

继续做恶,逃不掉天理和人间正义的严惩。 

        历史之鉴就在眼前!! 

来函照登： 

干警忠告同行：我亲身体会了 善恶有报 
【明慧网 2003 年 4 月 12 日】我是一个公安干警。1999 年 7

月 20 日，政府下达命令镇压法轮功，公安局紧密配合，我是一

马当先跑在前头，紧跟“形势”的发展受到上级的“表扬”。可

是我妈和我嫂子也炼法轮功，我让她们带头写不炼了的“保证”，

扯下床单把所有的法轮功书和她们师父的照片包上拿走。嫂子紧

追不放，放声大哭，这时我一惊：法轮功有什么力量能使她这样？

我妈生日那天，饭后我又提到不让炼法轮功，我妈伤心的说：“是

法轮功给了我今天，不让我炼就是不让我活。以前全身没有好地

方,这几年一粒药没吃身体多好啊！你们省多少心！省多少钱啊！”  

我也知道母亲炼功以后身体很健康，但还是不信法轮功有那

么灵，顺手拿起母亲的《转法轮》这本书，用烟头向她师父的照

片上按了几下。嫂子看见了大声说：“知道你造下多大的业吗？

这可是救度世人的主佛啊！你会得报应的。”平时不爱讲话的父

亲也发了火：“以后不准你说法轮功,回家还忙着整人。”听了

父亲的话，我脑子里翻江倒海：哎!我整天干了些什么？上班抓

外面的，下班整家里的，法轮功倒底怎么个不好法？ 

想走出迷中的我，出现了更不解的事。一天晚上我骑摩托车

带一同事出去办事，与一自行车相撞，我们两个人昏迷过去不知

怎么住进医院的。经检查，我的头骨折了，有淤血，压迫神经脸

部没知觉，九天后醒过来，糊涂了，经常说胡话。现在两年多了

脑子反应迟钝，头脸的右边没知觉，针灸无效。当时我妈问我“知

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考虑，法轮功的条幅上写着“善恶有报是天理”、“参

与迫害有罪”，难道车祸是对我的报应？我骑车这么多年没出过

事，与自行车相撞，伤我这么重？虽然这么想，并没把这事放在

心上。一天晚上，梦中一个声音在耳边说：“你的脸用火烧了能

好受吗？”我从梦中醒来，猛地坐了起来，我用手一摸脸，心怦

怦直跳，联想起我对法轮功所做的一切恶事，深深地知道这是天

理对我的裁判。此时我的心情无比的悔恨和自责。在此也告诉我

的公安同行们、还有象我这样的干警们，清醒吧！住手吧！也大

声呼吁我们政府停止迫害这些善良的炼功人吧，不要象我这样遭

到报应。                 一位公安干警  2003 年 4 月 6 日  
服从命令的人  ◎方晴  

【新生 3 月 25 日讯】因服从命令而帮着做坏事的

人也是要得到惩罚的。只是受惩罚的方式和表面原因各

有不同。  

德国二战后审问战犯时，所有的战犯都为自己开

脱，说自己当初是服从命令。 

但他们还是被判了刑。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

法庭对二十三名纳粹德国医生开庭起诉。他们先后参与

并在技术上主导了惨绝人寰的“绝育计划”，“最终灭

绝”，“死亡集中营”，“人体实验”，“人种比较”，“双胞

胎比较”等等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象纽伦堡国际军事

法庭其他十二个审诉案件中的被告们一样，纳粹医生们

也辩解说他们只是遵从命令。这些纳粹医生们显然够聪

明，但他们没有想到所倚靠的纳粹强权一旦灰飞烟灭，

他们“上面叫我这样做的”诡辩竟然不足苟命。  

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做了坏事，就得去

偿还。其实中国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文革不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吗？文革后很多人都被秘密审判和枪决

了。 

1978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时,北京市长根据中央的指

示，下了镇压令。当事件被平反后，北京市长被免职，

他并没有因为是奉行了中央的旨意而保住乌纱帽；北京

公安内部枪毙了一百多个警察, 他们不仅没有因为执行

的是上级的命令而保住饭碗，而是连性命都搭进去了。  

江集团镇压法轮功近四年来，下达了一个比一个恶

毒的密令，如“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见到法轮功学员贴真相，可以开枪打”，

“杀无赦”等等。然而这些命令并不会成为那些昧着良

心执行命令之人的护身符。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个人的

意愿，难道真的有人相信独裁者可以保护他们做坏事最

终不会受到惩罚吗？当邪恶之首江泽民被推上法庭的

时候，这些随之附和的打手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下场

呢？！  

何况当今发达的互联网信息传输记录着每一个

作恶者的名字和罪行，到时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漏网。

对得起良心才是对自己的真正负责呀！




